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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发改价格〔2020〕4号

关于阶段性降低我县非居民用水销售价格的
通知

广东仁化银龙供水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

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市监

〔2020〕21 号）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九部门《印发<关于

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的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

（粤工信民营〔2020〕38 号）有关精神，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，

经研究，决定阶段性降低我县非居民用水销售价格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 2020 年 2 月 1日至 6月 30 日，阶段性降低我县非居

民用水销售价格 10%，即非居民用水销售价格由 3.37 元/立方米，

下降至 3.03 元/立方米。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价格维持现行

标准不变。

二、2020 年上半年，对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足额缴纳水费的

水用户，实行“欠费不停供”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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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通知自规定的截止时间之日起自行废止。请你公司做好

相关宣传解释及收费公示工作。

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4月 9日

公开方式：公开方式：公开方式：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政府办、县工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水务局、县人社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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